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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

概况 

 



  

一、部门职责 

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是我市唯一一家合法性公墓，

主要职责是负责我市城区居民的骨灰安葬和公墓的修缮、绿

化、管理等工作。 

 

二、机构设置 

 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隶属于焦作市民政局，机构规

格为科级，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下设 7 个班组,现有职工

41 人，其中：事业编制 15 人，外聘人员 26 人。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收、支总计均为 914.38 万元。与 2016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 减少 165.39 万元，下降 15.32%。主要原因是周

边非法公墓发展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收入合计 904.3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904.38万元，占 100.00%；上级补助收入 0.00万元，占 0.00%；

事业收入 0.00万元，占 0.00%；经营收入 0.00万元，占 0.0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万元，占 0.00%；其他收入 0.00万元，

占 0.0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支出合计 914.3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0.52

万元，占 16.46%；项目支出 763.86 万元，占 83.54%；上缴上

级支出 0.00万元，占 0.00%； 经营支出 0.00万元，占 0.00%；

对附属单位支出 0.00万元，占 0.0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均为 914.38 万元。与 2016 年

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 减少 165.39万元，下降 15.32%。

主要原因是周边非法公墓发展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14.38万元，占支出合

计的 100.00%。与 2016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减

少 155.39 万 元，下降 14.53%。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周边非法公

墓发展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导致销售收入减少，支出也受影

响。 

（二）结构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14.38万元，主要

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 （类）支出 0万元，占 0%；外交

（类）支出 0.00万元，占 0.00%；国防（类）支出 0.00万元，

占 0.00%；公共安全（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教育（类）

支出 0.00 万元，占 0.00%；科学技术（类）支出 0.00 万元，

占 0.00%；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914.38 万元，占 100.00%；医疗卫

生和计划生育（类）支出 0.00万元，占 0.00%；节能环保（类）

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城乡社区（类）支出 0.00 万元，



占 0.00%；农林水（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交通运输

（类）支出 0.00万元，占 0.00%；资源勘探信息（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商业服务业（类）支出 0.00万元，占 0.00%；

金融（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援助其他地区（类）支

出 0.00万元，占 0.00%；国土海洋气象（类）支出 0.00万元，

占 0.00%；住房保障（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粮油物

资储备（类）支出 0.00万元，占 0.00%；其他（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债务还本（类）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债务付息（类）支出 0.00万元，占 0.00%。 

（三）具体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996.00

万元，支出决算为 914.3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1.81%。决算

数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周边非法公墓发展迅

速，抢占了市场份额，导致销售收入减少，支出也受影响。 

其中： 

1．社会和保障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其他民

政管理事务支出基本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150.52 万元，支

出决算为 150.5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2．社会和保障就业支出（类）民政管理事务（款）其他民

政管理事务支出项目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845.48 万元，支

出决算为 763.8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0.36%。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同上。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0.52 万元。与

2016年相 比，减少 4.93万元，下降 3.17%。 变动的主要原因：

严格按照党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厉行节约，压缩开支。其中：

人员经费 141.50万元，主要包 括：基本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退休费、住房

公积金、采暖补贴等；公用经费 9.0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14.00万元，

支出决算为 9.55万元，完成预算的68.19%。2017年度“三公”

经费支出决算数 与预算数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单位严

格按照党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二

是本着节约原则，尽量将客户集中统一上山选墓。三是从严控制

公务用车，行政人员办公能趁车的就不单独要车。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 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 0.00 万元，占 0.00%，完成预算 的 0.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9.55 万元，占 100.00%，完成

预算的 68.19%；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万元，占 0.00%，完

成预算的 0.00%。 具体情况如下： 

1．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全年安排河南省焦

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机关因公出国（境）团组 0个，累计 0人

次。开支内容包括： 

会议支出 0.00万元。 

出国谈判、工作磋商支出 0.00万元。 

境外业务培训支出支出 0.0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9.55 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数为 0，购置支出为 0.0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9.55 万元。主要用于接送客户、职工班

车、办公用车所产生的汽油、车辆修理费用。2017 年期末，部

门财政拨款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4辆。 

公务用车购置运行费支出决算比 2016 年度减少 0.08万元，

下降 0.78%，主要原因同上。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万元。其中： 

外宾接待支出 0.00 万元。 

其他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00万元。 

河南省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 2017 年度共接待国内来访

团组 0个、来访人员 0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是市区唯一一家合法公墓，我们销

售的是一种特殊商品墓穴。从墓穴开始修建到变成能够销售的成

品，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墓区建设、管理、以及售

后的维修维护等，所以每年的预算我们都有项目申报。共有以下

八个项目： 

    1、墓穴建造费用：由于我单位地处山区，修建墓穴时，要

依山体平整整齐，再进行墓穴的开挖，这是建造墓穴先期的工作。 

    2、墓穴材料相关费用：墓穴建造基础工作完成后，需要给

每个墓池立碑，而后还要大面积进行绿化等产生的费用。 

    3、维修维护经费：用于墓穴当期的维护。 

    4、业务宣传费: 为了高效完成年度预算任务以及削弱非法

公墓对我单位的影响，特别是一年当中的几个大节气，我们都做



大量的宣传。 

    5、陵园正常运行经费：用于陵园正常运转支出的费用。 

    6、外聘人员劳务费：随着我单位规模的不断扩大，编制的

15 人已完全不能完成现有的工作量，所以我单位又招聘了一批

长期合同工，这些人员的工资、社会统筹等都列支在此项目。 

 7、返还管理基金：为了加强公墓管理，保证公墓可持续发

展。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8】25号）

精神，贯彻省政府《殡葬管理的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借

鉴外地市公墓管理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公墓按墓穴销

售额的 20%提取公墓管理维护基金。  

公墓管理维护基金由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负责管理，专款

专用，每年按所提公墓管理维护基金总额的 5%分摊使用，预留

部分用于已售墓穴后期管理的各项支出。 

8、弥补以前年度管理基金：由于我单位是经费自理事业单

位，没有财政拨款项目。建园之初，需要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

如办公楼、墓区道路等来满足陵园的长足发展，但当时没有充足

资金用于发展这些基础建设项目，就动用了一部分管理基金。现

在这些基础设施已得到完善，所以就需要从预算项目里来弥补这

一部分基金。 

     2017年度收入预算 996万元，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

用收入。 2017年度支出预算 96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0.52



  

万元（含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及其他人员支出 141.5

万元，公用经费 9.02万元）；项目支出 845.48万元（含墓穴建

造费用 120 万元，墓穴材料相关费用 185 万元，维修维护经费

30万元，业务宣传费 18万元，陵园正常运行经费 42.48万元，

外聘人员劳务费 130万元，返还管理基金 200万元，弥补以前年

度管理基金 120万元），为专项业务支出。 

                          

（二）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2017 年度，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项目支出预算 845.48

万元，决算 763.8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35%。 

作为焦作市唯一一家合法公墓，我们虽然只是一个最基层

的事业单位，但是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始终践行“以人

为本，为民服务”的服务宗旨，服务好市民，慰藉好丧户是我们

的职责，优质服务、温情服务始终贯穿我们工作的全过程，在抓

好经济效益的同时，更重视社会效益。近几年，我们大力发展公

益事业，先后投入近 100多万元建成了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

苑，为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提供了一个寄托哀思、缅怀亲人

的场所，让遗体（器官）捐献者名垂青史，也大大提高了捐献者

的热情；投资 45 万元建成花坛葬、植树葬，提倡绿色葬，生态

葬，推动生态建设；投资 50 万元建设军魂园，让共和国的卫士

们得到应有的尊重；主动担负社会责任，推出减免优惠政策，对



革命烈士、老红军、伤残军人、劳动模范进行减免，对特困户、

低保家庭、下岗工人进行优惠。目前，我单位已成为焦作市青少

年教育基地。 

十几年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市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下，陵园干部职工艰苦创业，努力开拓，在建设和

管理工作中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创建以来，先后被市政府评

为市直事业单位法人甲级信用单位和“平安单位建设 A级单位”

等荣誉，2009 年，又被民政部出版的殡葬改革六十周年宣传画

册记载入册，是闪耀在河南殡葬改革事业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额 0.00万元。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 万元,主要原因是我单位

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0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支出 0.00万元。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17 年期末，河南省焦作市凤凰山陵园管理处共有车辆 4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4 辆、一般执 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

专业技术用车 0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

设备 0台（套），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单位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

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

非财政补助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事业单位取得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根

据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五、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

等以外的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事业单位在当年收入不足以

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

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

的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基本支出：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项目支出：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公”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决算管理“三公”经费，

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

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

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反映单位公务

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二、工资福利支出：单位支付给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等。 

十三、商品和服务支出：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十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单位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 

十五、年末结转：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已执行但尚

未完成或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

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六、年末结余：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已执行完毕

或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预算安排实施，不需要再使用或

无法按原预算安排继续使用的资金。 


